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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9(y)   

全面彻底裁军：《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曼谷条约》) 

  

  印度尼西亚* 和墨西哥：决议草案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 

 大会， 

 回顾其题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的 2011 年 12 月 2 日

第 66/43 号、2013 年 12 月 5 日第 68/49 号和 2015 年 12 月 7 日第 70/60 号决议， 

 欣见东南亚国家希望本着和平共处、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精神维护本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 

 注意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1 于 2008 年 12 月 15 日生效，其中除其他外

指出，东盟的宗旨之一是维护东南亚的无核武器区地位，并保证区内没有任何其

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欢迎印度尼西亚 2015 年 4 月 24 日召开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和签署国及蒙

古第三次会议，并鼓励根据大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71 号决议以及 2020 年 4

月 13 日第 74/549 号和 2021 年 7 月 29 日第 75/575 号决定召开无核武器区条约缔

约国和签署国及蒙古第四次会议， 

 重申深信根据有关区域各国间自由达成的安排和裁军审议委员会 1999 年指

导方针2 酌情建立的无核武器区在加强核不扩散制度、协助实现核裁军目标和扩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缔约国。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24 卷，第 46745 号。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2 号》(A/54/42)，附件一，C 节。 

https://undocs.org/ch/A/RES/66/43
https://undocs.org/ch/A/RES/68/49
https://undocs.org/ch/A/RES/70/60
https://undocs.org/ch/A/RES/73/71
https://undocs.org/ch/A/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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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无核武器地区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特别提及核武器国家的责任，促请各国

以促进国际稳定的方式，并根据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谋求一个人人都更加

安全的世界，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上实现和平与安全， 

 深信作为 1971 年 11 月 27 日在吉隆坡签署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

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将有助于加强该无核区内各国的安全，

有助于增进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注意到《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3 于 1997 年 3 月 27 日生效，2023 年为该

《条约》生效二十六周年， 

 欣见东南亚国家重申，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将按照《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

第二宣言》(《巴厘第二宣言》)，4 在建立信任措施、预防外交和冲突解决办法领

域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表示关切在全球不扩散、军备控制和裁军机制中作出的承诺和开展的合作日

益减少，并促请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充分履行其在这些机制下作出的承诺，

包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5 中作出的承诺， 

 欣见提交与《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有关的活动备忘录，6 作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九次和第十次审议大会的背景文件， 

 重申《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所有缔约国不受歧视并按照《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为和平目的进一步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确认核武器国家通过签署和批准各项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相关议定书，将

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独承诺，保证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不对这类条约的

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回顾 2023 年 7 月 11 日和 12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五十六届东南亚国家联盟

外交部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 

 又回顾与公海自由、无害通过权、群岛海道通过或船只和飞机过境通行有关

的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 的适用原则和规则， 

 1. 欣见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委员会致力于并努力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的执行，实施了于 2022 年在金边市通过的《加

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执行工作的行动计划》(2023-2027 年)，重申承诺和更加

__________________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81 卷，第 33873 号。 

 4 A/58/548，附件一。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29 卷，第 10485 号。 

 6 NPT/CONF.2020/16 和 NPT/CONF.2015/23。 

 7 同上，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 

https://undocs.org/ch/A/58/548
https://undocs.org/ch/NPT/CONF.2020/16
https://undocs.org/ch/NPT/CONF.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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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具体行动，并欣见根据《东盟宪章》设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政治和安全共同

体委员会决定优先实施该《行动计划》； 

 2. 确认《曼谷条约》缔约国打算继续探讨是否可能允许愿意无保留地签署

和批准《曼谷条约议定书》并事先以书面形式正式保证作出此种承诺的各核武器

国家着手签署该《议定书》，并打算欢迎任何准备这么做的核武器国家，确认《曼

谷条约》缔约国承诺与所有核武器国家(包括有保留的核武器国家)持续接触，并

加紧所有缔约国的努力，按照《曼谷条约》的目标和原则，解决所有未决问题； 

 3. 着重指出加强和执行无核武器区条约及其议定书缔约国之间合作的其

他方法和手段的重要性，以期加强不扩散制度并为实现核裁军的目标作出贡献； 

 4. 决定在大会第八十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列入

题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的分项。 

 


